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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人事處所屬人事機構因應緊急重要事件速報表 

事件類別 陳報日期 資料類別 

□監督機關或上級機關關注之事項。 

□媒體或社會輿情關注之事項。 

□員工涉嫌違法失職行為。 

□員工發生重大傷病之情事。 

□員工涉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

治法或霸凌事件。 

□影響重大人事業務績效(如:未足額

進用身心障礙者或原住民)。 

□需跨局處協調之重大案件(如:涉及

員額、機關或單位增加之組織修編

案等)。 

□其他緊急重要事件。 

   年   月    日 

     時  分 
□首次陳報  

□續報 

(首報日期: 年 月 

日;陳報次別:第     

次) 

□結報 

陳報單位 

及聯絡人 

單位名稱： 

聯絡人： 

電話： 

事件摘要 

（如係媒體關切或報導之事件，應詳列媒體名稱、版次、日期、

時間等資訊。如為議員關切事件，應載明議員姓名及發生時

間。） 

詳情說明 

（請詳細說明事件發生之人、事、時、地、物等資訊。） 

目前處理情形 
 

後續應辦事項

或需人事處協

處事項 

 

    謹陳 

處長 

   （人事機構主管核章處） 

承辦人      股長      科長      核稿長官      副處長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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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人事處所屬人事機構因應緊急重要事件通報及處置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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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因應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幼兒

園發生人事業務之緊急重要事件，應迅速通報並採取必要之處置措施，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所稱人事業務之緊急重要事件如下: 

(一) 監督機關或上級機關關注之事項。 

(二) 媒體或社會輿情關注之事項。 

(三) 員工涉嫌違法失職行為。 

(四) 員工發生重大傷病之情事。 

(五) 員工涉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或霸凌事件。 

(六) 影響重大人事業務績效(如: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或原住民)。 

(七) 需跨局處協調之重大案件(如:涉及員額、機關或單位增加之組織修

編案等)。 

(八) 其他緊急重要事件。 

三、 通報作業流程: 

(一) 當通報案件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除通知上級人事主管外，應由各

該人事機構先填具速報表(格式如附件)，並以電子郵件或即時通訊

軟體通報本處業管科，並輔以電話進行口頭說明，各人事機構無法

確定業管科別時，可先行通報本處企劃科。同一事件涉及二個以上

機構者，應各自進行通報。 

(二) 各該人事機構通報後，應持續掌握狀況發展，如有輿情持續關注、

情勢變更或其他特殊情況，仍應持續通報。該案件確定無任何後續

效應，且經本處業管科通知毋須再行通報者，始得停止通報。 

四、 通報及處置作業原則： 

(一) 通報案件發生時，各人事機構應即啟動應變措施並進行緊急處置，

針對案件提出適當之因應策略與處理方式，防止危機擴大。 

(二) 各人事機構應確實了解通報案件之背景原因、發生時機、演變發

展、輿論關切點及影響層面等，並密切與相關機關、學校及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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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聯繫，並為必要之紀錄。 

(三) 媒體或社會輿論持續關注事件，應由各人事機構主管擔任與本處業

管科科長聯繫之單一窗口，並能即時配合事件發展提供書面處置作

為說明。 

(四) 通報案件若涉及本處兩個業管科以上時，依本處各科業務職掌及分

文原則予以分辦。 

(五) 本處業管科科長收到通報後，應立即先向本處處長口頭報告後，再

循行政程序陳核，並就通報案件之人、事、時、地、物及發生原因

進行再確認。 

(六) 如遇案情複雜或情況特殊時，本處得視需要邀集通報之人事主管及

相關機關、學校及幼兒園代表開會研商後續緊急處置方式。 

五、 通報案件結束後，各該人事機構應將事件經過、處置情形、檢討建議等

作成書面報告，必要時召開檢討會議，並由本處業管科適時整編案例，

以供其他人事機構作為參考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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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人事處所屬人事機構因應緊急重要事件通報及處置注意事項 

規定 說明 

一、臺南市政府人事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因

應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幼兒園發生

人事業務之緊急重要事件，應迅速通報

並採取必要之處置措施，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本注意事項之訂定目的。 

二、所稱人事業務之緊急重要事件如下: 

(一)監督機關或上級機關關注之事項。 

(二)媒體或社會輿情關注之事項。 

(三)員工涉嫌違法失職行為。 

(四)員工發生重大傷病之情事。 

(五)員工涉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

治法或霸凌事件。 

(六)影響重大人事業務績效(如:未足額

進用身心障礙者或原住民)。 

(七)需跨局處協調之重大案件(如:涉及

員額、機關或單位增加之組織修編

案等)。 

(八) 其他緊急重要事件。 

定義本注意事項所稱需通報及處置之

緊急重要人事業務案件範圍。 

三、通報作業流程: 

(一)當通報案件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

除通知上級人事主管外，應由各該

人事機構先填具速報表(格式如附

件)，並以電子郵件或即時通訊軟

體通報本處業管科，並輔以電話進

行口頭說明，各人事機構無法確定

業管科別時，可先行通報本處企劃

規定人事機構當通報案件發生時通報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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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科。同一事件涉及二個以上機構

者，應各自進行通報。 

(二)各該人事機構通報後，應持續掌握

狀況發展，如有輿情持續關注、情

勢變更或其他特殊情況，仍應持續

通報。該案件確定無任何後續效

應，且經本處業管科通知毋須再行

通報者，始得停止通報。 

四、通報及處置作業原則： 

(一)通報案件發生時，各人事機構應

即啟動應變措施並進行緊急處

置，針對案件提出適當之因應策

略與處理方式，防止危機擴大。 

(二)各人事機構應確實了解通報案件

之背景原因、發生時機、演變發

展、輿論關切點及影響層面等，

並密切與相關機關、學校及幼兒

園取得聯繫，並為必要之紀錄。 

(三)媒體或社會輿論持續關注事件，

應由各人事機構主管擔任與本處

業管科科長聯繫之單一窗口，並

能即時配合事件發展提供書面處

置作為說明。 

(四)通報案件若涉及本處兩個業管科

以上時，依本處各科業務職掌及

分文原則予以分辦。 

(五)本處業管科科長收到通報後，應

規定人事機構通報作業及人事處處置

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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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立即先向本處處長口頭報告後，

再循行政程序陳核，並就通報案

件之人、事、時、地、物及發生

原因進行再確認。 

(六)如遇案情複雜或情況特殊時，本

處得視需要邀集通報之人事主管

及相關機關、學校及幼兒園代表

開會研商後續緊急處置方式。 

五、通報案件結束後，各該人事機構應將事

件經過、處置情形、檢討建議等作成書

面報告，必要時召開檢討會議，並由本

處業管科適時整編案例，以供其他人事

機構作為參考及學習。 

說明通報案件結束後，人事處可整編

案例，供其他人事機構作為參考及學

習。 

 

 


